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系務章程

95年7月5日94學年度第2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通過
96年3月29日95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修正
第一條、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以下簡稱本系，原單位名稱「機械製造工程系」）為培育科技人才，加強學術研究，促進產業合作，特依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工程學院組織章程第三條設立。

第二條、本系隸屬於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工程學院，主要掌管本系之教學研究服務規劃、教師聘任及其他相關行政事宜。

第三條、本系置主任一人，綜理本系行政業務，並推動學術研究。主任採任期制，以三年為一任，任期屆滿得連任一次。其產生及去職作業要點另訂。
   第四條、本系為教學及研究需要，得依學校規定之程序陳請校長聘任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若干人。並置職員、技術員或約用人員若干人，負責本系行政業務與設備維護工作，職員、技術員或約用人員由學校派任（僱用）之。

   第五條、本系經費來源如下：

       　　一、學校分配經費。

       　　二、專案研究計畫之款項。

       　　三、其他合法之收入；經費分配辦法另訂之。
   第六條、本系設系務會議，為本系之決策單位。由本系專任教職員組成之，以主任為主席，每個月召開一次為原則；若經專任教師三分之一（含）以上連署請求召開臨時會議時，主任應於十日內召開之。若有需要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系務會議。
   第七條、系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系務發展之規劃。

        　　二、系組織章程及各種重要規章之審議。

        　　三、系課程之審議。

        　　四、學生特殊問題之處理。

　　五、系圖儀設備採購審議。
            六、依學校法規所定其他事項之處理。

   第八條、系務會議議案，如需交付表決時，依下列方式行之：

           一、一般議案以舉手表決為原則，如有出席人員提出異議，並經出席人員三分之一（含）以上同意，得改為無記名投票。一般議案以出席人員二分之一（含）以上贊成，始可為之。重要議案（經出席人員二分之一（含）以上認定），以記名方式表決，並經出席人員三分之二（含）以上贊成，始可為之。

           二、權宜或秩序問題之提議不服主席裁定者，得提出申訴，申訴須經附議，始得成立並交付表決。

           三、臨時動議，須經出席人員過半數同意，始得列入議程，其議決視同重要議案。
第九條、本系設教師評審委員會，其產生方式、評審事項等均依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本系設課程委員會，其產生方式及執掌辦法另訂。
   第十一條、本系設系行政會議，協助系主任推展系務工作，系行政會議由系主任、研究群召集人、工作小組召集人、系相關教師、行政及技術職員組成。本系工作小組包含：

一、實驗教學小組：負責實驗室、實習材料的規劃與分配等事宜。
二、課程發展小組：負責課程規劃作業、配課、排課等事宜。
三、產學合作小組：負責產學合作的推展與執行。
四、學術發展小組：負責學術活動的規劃與執行。
五、學生輔導小組：負責系學會輔導及學生相關活動及問題處理。
           六、資訊網頁小組：負責電腦、網路網頁等軟硬體的規劃與執行。
           七、系友公關小組：負責系友聯絡統籌及公共關係的推展。
           八、學生專題小組：負責指導及考核學生專題製作事宜。
   九、其他專案小組。
           各工作小組召集人由系主任商請本系教師擔任，並提報系務會議核備。

  第十二條、本章程經系務會議通過，依行政程序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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